2015年度部门决算分析报告

韶关市浈江区农业机械管理局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我局职能是农机执法、安全监理、核发、换发、农用拖拉机牌证、驾证、登记入户、年检等工作。我单位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独立核算事业单位，机构1个，编制8人，年末统发在职人数5人，现退休人数5人，其中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退休4人，社保退休1人。2015年终决算报表是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，属于连续上报。

（二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

1、积极做好农户购机补贴宣传工作，切实贯彻落实强农惠民政策。

    2、努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，改善生产条件。

3、完善制度建设，纪律观念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
    4、规范牌证业务，要求各岗位工作人员尽心尽责
5、抓好农机安全工作的落实，实现农机作业安全。

6、开展农机安全治理和协助交警部门联合执法行动，消除农机事故隐患。
二、收入决算说明

2014年收入决算117.40万元，均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，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0.70万元。
支出决算说明

2014年支出决算117.40万元，均为财政拨款安排支出。

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：

基本支出决算58.64万元，占财政拨款支出的50%。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28.09万元；商品和服务支出6.20万元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4.35万元。

     2014年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共58.64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（按照对应科目进行说明）

1、社会保障和就业决算支出18.15万元，与上年相比减少0.45万元。减少原因为事业退休人员减少1人。主要支出项目为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退休费18.15万元。
2、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决算支出2.74万元，与上年相比增加0.14万元。增加原因为医疗保障缴费正常增长。主要支出项目有行政单位医疗2.12万元、公务员医疗补助0.55万元、其他医疗保障支出0.07万元。
3、农林水决算支出32.58万元，比上年减少32.37万元。减少原因是上年度补缴原农机系统人员社保金，今年无此支出。主要支出项目有行政运行23.94万元、事业运行4.38万元、其他农业支出4.26万元。
4、住房保障决算支出3.6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

5、一般公共服务决算支出1.57万元。

   （二）项目支出决算58.76万元，占财政拨款支出的50%，与上年决算相比减少144.24万元，减少71%。减少原因：一是上年度解决原农机系统人员历史遗留问题，今年无此支出。二是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比上年减少45.44万元。
2015年财政拨款安排项目支出共58.76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（按照对应科目进行说明）：

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支出1万元，支出项目是2014年省级现代农业提升项目，主要用于下乡车辆汽油款和维修费。
    2、农业生产资料与技术补贴决算支出53.06万元，支出项目是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项目，主要用于农机购置补贴工作。
其他农业支出决算支出4万元，支出项目是2014年省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主要用于购置落实农机执法、农机补贴政策的办公器材、制作农机政策宣传栏等。
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决算支出为0.70万元。支出项目是2014年省级现代农业装备工程资金。主要用于购置培训室沙发和空调。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说明

2014年“三公经费”财政拨款支出共2.31万元，与上年决算数相比减少0.27万元。

具体情况如下（按照对应科目进行说明）
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元。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2.14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27万元，同比减少12%。全年无新购置公务用车，全部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。公务用车保有量2辆，其中1辆被区政府借用，由区政府承担费用。

公务接待费支出0.17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01万元，同比减少6%。主要用于下乡核实农用机械误餐费和接待上级检查餐费。全年共接待4批次，公务接待人次为40人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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